
阴财会月刊·全国优秀经济期刊

援 上旬

资产减值准则中涉及的会计计算

【摘要】资产减值准则与其他资产的具体会计准则联系紧密，涉及一些复杂的计算问题。本文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计

算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，以期厘清疑惑、简化核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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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固定资产确认减值损失后，如何在剩余使用年限中采

用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？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———资产减值》（简称“资产减

值准则”）的规定，固定资产的减值损失确认后，减值资产的折

旧额在未来期间应作相应调整，以使该资产在剩余使用寿命

期限内，系统地分摊调整后的资产账面价值（扣除预计净残

值）。如果剩余使用寿命期限内采用年限平均法或工作量法计

提折旧，计提减值准备后的折旧额比较容易计算，只需将减值

后的账面价值平均分摊就行。而如果剩余使用寿命期限内采

用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，为保证能够在使用寿命期限内提足

折旧，我们应根据折旧方法的不同特点确定其在剩余使用寿

命期限内折旧额的计算。如果是年数总和法，由于其是将应计

折旧额乘以一个逐年减少的分数计算各年折旧额，计提减值

准备后我们必须按剩余使用年限重新计算年折旧率，按调整

后的应计折旧额（扣除减值损失）和调整后的折旧率计算各年

折旧额，才能确保提足折旧；而如果是双倍余额递减法，由于

它在最后两年会将剩余应计折旧额平均摊销，能确保提足折

旧，因此计提减值准备后，在剩余使用年限内不必对年折旧率

进行调整，只需调整期初账面净值（扣除减值损失）。

例 1：某企业 2009年 12月 28日自行建造的一条生产线

投入使用，该生产线建造成本为 370万元，预计使用年限为 5

年，预计净残值为 10万元，采用年数总和法计提折旧，2010

年 12月 31日该生产线的可收回金额为 235万元。假设计提

减值后，预计净残值、折旧方法不变。要求：计算其 2011年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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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%）。

三、购买少数股东股份时商誉的会计处理

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号》取消了购买少数股东股份时

商誉的确认。这样，母公司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所反映出的商

誉就不是子公司资产价值中体现出的全部商誉，而仅是母公

司达到控制时持股比例所对应的部分商誉。《企业会计准则解

释第 2号》这样规定的理由在于：一方面，母公司购买少数股

东股份的行为应当视同于权益交易，即企业所有者之间的交

易，在权益交易下不应当产生新的资产和负债，因此不应当确

认商誉。另一方面，企业的母公司作为大股东和企业小股东之

间的交易也很难保证公允，双方对股权定价的考虑因素可能

并不是股权的市场价值而是双方的控股地位、合作关系等非

市场因素，因此不确认商誉更符合谨慎性原则的要求。

但是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号》的这一规定使企业合并

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商誉不能反映出子公司的全部商誉，从

而造成会计信息的不可比，并且给企业进行盈余管理创造了

机会。例如，A企业 2012年 3月 1日取得了 B企业 60%的股

权，成为 B企业的母公司，并于 2012年 3月 10 日进一步取

得了 B企业 20%的股权。两次交易后 A企业总计对 B企业持

股 80%。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号》的规定，A 企业编制

的合并报表中反映出的商誉仅仅为 2012年 3月 1日成为 B

企业母公司时所核算的商誉，今后即使 A企业成为 B企业的

全资母公司，合并报表中所反映出的商誉也不会发生变化，从

比例上来讲仅占 B企业商誉的 60%。假设 A企业在 2012年 3

月 1日即取得了 B企业 80%的股权，成为 B企业的母公司。

虽然同前一情况相比，A 企业最终对 B 企业的持股比例相

同，但是第二种情况下，A企业在合并报表中确认的商誉要比

第一种情况高 20%，从金额上来讲，可能会相差甚远。如果 A

企业希望确认较低的商誉，那么 A企业完全可以将取得 B企

业股权的时间分开，从而确认最低的控股比例所对应的商誉。

反之，如果 A企业希望确认较高的商誉，A企业则可以将购

买 B企业股份的交易放在同一天，从而使购买日达到可能的

最大持股比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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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每年折旧额。

分析：采用年数总和法，第一年的折旧率为 5/15，2010年

的折旧额为 120万元［（370-10）伊5/15］，2010年 12月 31日

的账面价值 250万元（370-120），可收回金额为 235万元，可

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，确认 15万元的减值损失，此时应计

折旧额调整为 345万元（370-10-15）。如果不改变原折旧率，

2011至 2014年仍分别按 4/15、3/15、2/15、1/15计提折旧，年

折旧额分别为 92万元、69万元、46万元、23万元。则 5年累

计折旧额有 350万元（120+92+69+46+23），而我们需要在 5

年内计提的折旧额只有 345万元（370-10-15），这种计算方

法显然是不可行的。因此，在 2010年底固定资产确认减值损

失后，应按剩余使用年限对年折旧率进行调整，以调整后的年

折旧率和剩余的应计折旧额计算折旧额，此时年折旧率分别

为 4/10、3/10、2/10、1/10，而剩余的应计折旧额为 225万元

（370-120-10-15）。年折旧额分别为 90万元、67.5万元、45

万元、22.5万元。5年累计计提的折旧额为 345万元（120+90+

67.5+45+22.5），正好提足了应计折旧额。

二、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将资产组的减值损失分摊到资

产组中的各单项资产？

当我们无法对单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时，会认定最小的

资产组组合，比较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和账面价值，如果资产

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，应当确认相应的减值损

失。减值损失金额按照下列顺序进行分摊：首先抵减分摊至资

产组中商誉的账面价值；然后根据资产组中除商誉之外的其

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，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

的账面价值。抵减后各资产的账面价值不得低于以下三者中

最高者：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（如可确定

的）、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（如可确定的）和零。如

果遇到资产组中有些资产受到上述限额的限制，不能承担全

部损失的情况，目前很多教材都是将减值损失的分摊分两次

进行，将两次分摊的减值损失金额加总确定某单项资产的减

值损失。事实上，我们可以将减值损失的分摊一步到位。具体

做法是：先确定资产组中某单项资产所能承担的最大减值损

失，然后直接将应分摊的剩余减值损失按资产组中其他各项

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进行分摊。

例 2：某公司一条生产线，由 A、B、C三台机器构成，各机

器均无法单独产生现金流量，但整条生产线构成完整的产销

单位，认定为一个资产组。2011年由于替代产品上市，导致该

生产线生产的产品销量锐减 50%。因此对生产线进行减值测

试。假设 2011年 12月 31日，A、B、C三台机器的账面价值分

别为 200 000元、300 000元、500 000元。估计 A机器的公允

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 150 000元，B、C机器无法合

理估计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及未来现金流量的

现值。该生产线 2011年底可收回金额为 600 000 元。计算该

资产组中各单项资产的减值损失。

方法一：待分配的资产组的减值损失=（200 000+300 000+

500 000）-600 000=400 000（元）。按资产组中 A、B、C三台机

器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，计算的减值损失分摊比例为 20%、

30%、50%，第一次分摊的减值损失分别为 80 000元、120 000

元、200 000元，但由于 A机器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后的净额

为 150 000元，而其原账面价值为 200 000元，因此 A机器只

能承担 50 000元的减值损失。没能承担的 30 000元减值损失

要按 B、C机器账面价值所占比重 37.5%、62.5%进行二次分

摊，分别为 11 250元、18 750元，B、C机器一次分摊和二次分

摊合计确认的减值损失分别为 131 250元（120 000+11 250）、

218 750元（200 000+18 750）。

方法二：由于已知条件告知 A机器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

后的净额为 150 000元，先按前述方法确定 A机器承担的减

值损失只能为 50 000元，再将剩余的 350 000元减值损失直

接在 B、C 机器间按账面价值比重 37.5%、62.5%进行分摊，

得到 B、C机器承担的减值损失分别为 131 250元（350 000伊

37.5%）、218 750元（350 000伊62.5%）。

三、在对存在少数股东享有商誉的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

时，是否需要对资产组的账面价值进行调整？

资产减值准则规定，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，至少应当在每

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。因在企业合并报表中只确认了母

公司享有的商誉，归属于子公司少数股东的商誉没有确认。而

对与商誉相关的子公司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时，由于其可收

回金额中包含了少数股东的商誉价值，为确保比较基础的一

致性，企业应当调整资产组的账面价值，将归属于少数股东的

商誉包含进来，根据调整后的资产组账面价值（包括完全商

誉）与可收回金额比较，确定减值损失。当然也可以从可收回

金额中剔除掉完全商誉，将其与资产组账面价值比较确定减

值损失。上述减值损失先抵减资产组中商誉的账面价值，由于

合并报表只反映归属母公司的商誉及其减值损失，因此商誉

减值损失应在母公司和少数股东间按股权比例分摊，以确认

母公司应承担的商誉减值损失。

例 3：甲企业在 2011年 1月 1日以 3 200万元的价格收

购了乙企业 80%的股权。甲企业和乙企业之间没有关联方关

系。在购买日，乙企业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3 000万

元。假定乙企业所有资产被认定为一个资产组，且该资产组包

括商誉。乙企业 2011年年末以购买日的公允价值持续计算的

可辨认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2 500万元。资产组（乙企业）在

2011年年末的可收回金额为 2 000万元。要求：确定资产组的

减值损失。

方法一：母公司享有的商誉=3 200-3 000伊8%=800（万

元）；资产组的完全商誉=800衣80%=1 000（万元）；资产组包含

完全商誉的账面价值=2 500+1 000=3 500（万元）；资产组的

减值损失=3 500-2 000=1 500（万元）。

方法二：剔除完全商誉后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=2 000-

1 000=1 000（万元）；资产组的减值损失=2 500-1 000=1 500

（万元）。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一致。母公司应承担的商誉减值

损失=1 000伊80%=800（万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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